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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處分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 年度法義字第 55 號 

 

當事人：楊○秀（已歿）         

申請人：楊○春                 

 

楊○秀於二二八事件期間，受拘束人身自由案件，經申請平復，本部

處分如下： 

主 文 

確認楊○秀於民國 36 年 3 月 17 日至同年 5 月 31 日受臺東縣警察局、

花蓮港憲兵隊、臺灣省東部綏靖區司令部、憲兵第四團、臺灣省警備

總司令部拘束人身自由為行政不法。 

事 實 

申請意旨略以：申請人楊○春主張其父即當事人楊○秀於二二八事件

期間，任職於臺東測候所，因阻止升國旗及唱日本歌等事由，於臺東

遭逮捕並拘束人身自由。申請人於 114 年 6 月 25 日向本部申請平復。 

理 由 

一、調查經過： 

（一） 本部於 114 年 12 月 30 日函請下列機關提供當事人於 36 年二

二八事件期間，因暴動或叛亂或煽惑民眾等，遭逮捕並拘束

人身自由之相關資料，分述如下： 

1. 國防部法律事務司於 115 年 1 月 6 日函復略以：「經查本部

並未存管楊○秀之相關檔案影本或數位檔案。」 

2. 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於 115 年 1 月 8 日函復略

以：「本部有關『楊○秀』檔案資料前已移轉國家發展委員

會檔案管理局，現已無存管相關資料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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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內政部警政署於 115 年 3 月 23 日函復略以：「本署查無檔存

案卷資料。」 

4. 臺東縣警察局於 115 年 1 月 6 日函復略以：「案經本局依權責

查詢現存可調閱之警政檔案資料，未發現留存旨案相關原始

警政紀錄或檔案資料。另查本局依法保存之檔案，並未涵蓋

民國 36 年間二二八事件相關個案資料；該事件距今年代久

遠，相關資料因法定保存年限屆滿或歷史因素，已未留存於

本局。」 

（二） 本部於 115 年 1 月 14 日函請花蓮縣鳳林鎮戶政事務所（下稱

鳳林戶所）提供當事人於 36 年間之戶籍手抄本資料（含籍貫、

職業登記）、戶籍遷出、遷入登記申請書及相關佐證文件、職

業變更登記申請書及相關佐證文件（如在職證明等資料）。鳳

林戶所於 115 年 1 月 23 日函復提供當事人戶籍謄本 1 頁。本

部再於 115 年 2月 20 日函請鳳林戶所提供當事人於鳳林鎮之

戶籍手抄本資料（含籍貫、職業登記）、職業變更登記申請書

及相關佐證文件（如在職證明等資料）。鳳林戶所於 115 年 3

月 2 日函復提供當事人於鳳林鎮之戶籍資料。 

（三） 本部於 114 年 12 月 30 日函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

會（下稱二二八基金會）協助釐清當事人本人或家屬，是否

曾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規定申請給付賠償金、回復

名譽，並提供相關資料。二二八基金會於 115 年 1 月 7 日函

復略以：「經查楊○秀或其家屬並未向本會提出賠償金申請

案。次查本會所保存二二八事件相關檔案，查得 3 筆楊○秀

之相關檔案；另查詢本會公布之『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』

名單，楊○秀已列入第一批可能受難者名單。惟前揭資料僅

有年籍，並無出生年月日，是否即為貴部所查詢之楊○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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煩請貴部逕行判斷。」本部再於 115 年 2 月 10 日函請二二八

基金會提供當時同為臺東測候所（全名為臺灣省氣象局臺東

測候所）職員陳○星、陳○財、張○培、葉○椅之申請賠償

資料。二二八基金會於 115 年 2 月 24 日函復提供前開陳○星

等 4 案之申請書及受難事實陳述書影本供參。 

（四） 本部於 115 年 1 月 14 日函請下列機關提供當事人於 36 年間

任職於臺東測候所之人事資料，分述如下： 

1.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（改制前為臺灣省氣象局）於 115 年 1 月

20 日函復略以：「因年代久遠已查無相關人事資料。」 

2.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臺東氣象站（改制前為臺灣省氣象局臺東

測候所，下稱臺東氣象站）於 115 年 1 月 16 日函復略以：「本

站人事相關業務均由交通部中央氣象署人事室統籌辦理，故

無法提供楊老先生之人事資料。本站迄今仍妥善保存自建站

以來之部份觀測資料，茲提供其上列有楊老先生大名之《氣

象月表原簿》封面掃描檔供參。」 

（五） 本部於 115 年 2月 20 日函請申請人以書面補充說明當事人遭

逮捕之詳細案發經過，申請人於 115 年 3 月 19 日以書面回復，

並提供當事人之臺東測候所派令等資料。 

（六） 本部以「楊○秀」為關鍵字，檢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

局（下稱檔案局）之國家檔案資訊網，查得「電報本縣二二

八事變逮捕奸暴名冊乙份」、「臺南市等十四縣市二二事變逮

捕暴亂人犯及已處理情形名冊」、「為電送二二八事件人犯姓

名冊四份呈祈核備」、「呈報臺灣『二二八』事變參加份子」

與本件當事人相關之國家檔案公開影像。嗣本部分別於 114

年 7 月 30 日、11 月 6 日函請檔案局提供前開國家檔案，該局

分別於 114 年 8 月 6 日、11 月 17 日函復同意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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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處分理由： 

（一）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（下稱促轉條例）第 6 條之 1 所稱「行政

不法」，係指同條第 1 項所規定之「威權統治時期，政府機關

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

序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

分或事實行為」 

1. 按威權統治時期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

目的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

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，應由法務部依職

權或申請確認不法，以平復行政不法，促轉條例第 6 條之 1

第 1 項及第 11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定有明文。 

2. 關於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」之意涵及內含之各項基本原則，

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理由書中有如下闡釋：「我國憲法雖

未明定不可變更之條款，然憲法條文中，諸如：第 1 條所樹

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、第 2 條國民主權原則、第二章保障人

民權利、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，具有本質之重要

性，亦為憲法基本原則之所在。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

民主憲政秩序（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5 項及本院釋字

第 381 號解釋參照），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，凡憲法設

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。」此一解釋足為理解促轉條例所

定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」概念之依循。 

3. 次按促轉條例第 1 條第 2 項規定，轉型正義應匡正之國家不

法行為，係「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行為與

結果」；第 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

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或剝奪其

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」，因而須符合「政府機關或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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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員」所為「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

之處分或事實行為」，並同時是基於維護威權統治秩序本身，

確立統治權威不容冒犯之地位，即「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

目的」而為之，方能確認為「行政不法」之範疇。 

（二） 二二八事件及臺東地區背景簡述 

1. 36 年 2 月 27 日上午約 11 時，臺灣省專賣局接獲密報，指稱

淡水港有走私火柴、捲煙情事，遂派查緝員 6 人，會同警察

前往查緝，惟僅查獲私煙 5 箱。嗣後據密報，稱走私貨已移

至臺北市天馬茶房一帶，當查緝員抵達現場時，私販早已逃

散，僅查獲林江邁所持有的公私煙及現金，遂將其悉數沒收。

林江邁苦苦哀求，圍觀民眾亦紛紛加入求情行列，林江邁情

急，抱住查緝員不放，遭查緝員以槍管毆打致其頭部流血。

目睹的群眾極為氣憤，乃將查緝員包圍，查緝員見狀欲速離

開，群眾卻緊追不捨。其中 1 名查緝員為求脫身而開槍示警，

不幸誤擊市民陳文溪，查緝員輾轉躲至警察總局，激憤的民

眾搗毀其緝私卡車，要求究辦肇事者。翌（28）日上午 9 時，

因緝私傷害人命事件未獲解決，民眾罷市並遊行至臺灣省專

賣局臺北分局抗議，嗣前往臺灣省專賣局總局要求懲兇未

果，再前往長官公署請願，卻遭到衛兵以機槍掃射，數人傷

亡倒地，同日下午 2 時許，民眾佔據臺北公園（今二二八和

平公園）內的臺灣廣播電臺，向全臺廣播，全臺各地先後知

悉臺北「二二八衝突」，使得原本是地區性緝煙懲兇的抗議活

動成為蔓延全臺各地的衝突事件。3 月 1 日，臺北市參議會邀

請臺籍國大代表、省參議員、國民參政員，在中山堂召開大

會，成立「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」，會中決議推派代表晉見陳

儀，並提出 5 項要求。一方面，陳儀同意臺籍代表之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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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官民共同組成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」（下稱處委會），

協調解決事件之衝突，處委會於 3 月 3 日至 4 日擴大召開會

議，提出不法事件、維持治安等事項，顯露出政治改革之企

圖，並決議通知全臺 17 縣市組織地方處委會。另一方面，陳

儀卻又分派軍情人員混入處委會，居中破壞或操控與會者，

並且通令各地機關首長鎮靜處置。事件演變至 3 月 5 日，全

臺各地皆傳出地方機關、武器遭受接收之事，民間組成武裝

部隊，企圖以武力達成政治改革要求。陳儀表面上妥協讓步，

虛心假意接受處委會意見，卻又從中分化組織、製造「叛亂」

藉口，向中央請調援兵，並積極進行各種軍事整備與人員部

署之工作。3 月 8 日，憲兵團自福建省抵達基隆市，劉雨卿所

率國民革命軍整編第 21 師等部隊亦陸續登陸，各地展開大規

模軍事鎮壓。3 月 10 日，陳儀對全省廣播戒嚴令，下令解散

處委會及各地分會，綏靖工作全面展開，四處逮捕、暗殺處

委會有關人士。直至 5 月 16 日，魏道明就任臺灣省主席，解

除戒嚴，結束清鄉。（張炎憲等，2006）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

金會網站） 

2.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，3 月 1 日臺北發生衝突的消息，經由廣播

電臺傳到臺東測候所，該所職員利用廣播，將經過及進展傳

布開來，臺東縣於 3 月 2 日響應並召開縣民大會。3 月 4 日上

午於臺東鎮公所組織臺東縣時局處理委員會，由參議會議長

陳振宗、國大代表南志信 2 人擔任主任委員，下設副主任委

員 7 人及指揮、宣傳、治安等 11 部，同日下午臺東情勢更加

混亂，晚間卑南族大頭目馬智禮協助將縣長謝真等外省籍官

員及眷屬近 200 名送往初鹿後山（紅葉村上里），以保護其等

人身安全。3 月 6 日，臺東縣時局處理委員會改組為二二八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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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處理委員會臺東縣分會（下稱處委會臺東縣分會），期間雖

有接收武器情事，但未有發生武裝衝突。3 月 9 日，處委會臺

東縣分會派代表 8 人呈送連署函，請縣長回縣府。3 月 12 日

至 14 日，各機關被接受之武器陸續繳還，縣長向民眾廣播宣

布臺東縣已恢復常態。3 月 15 日，處委會臺東縣分會宣佈解

散，同日在國軍尚未到達之前，即已展開逮捕人犯行動，並

交由憲兵隊查辦，臺東縣計有 55 人遭逮捕，另有 6 人以首謀

遭通緝。（張炎憲等，2006）（陳儀深、薛化元等，2021）（侯

坤宏，2014）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網站） 

（三） 當事人於 36 年 3 月 17 日至同年 5 月 31 日受拘束人身自由，

屬威權統治時期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

目的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身自由之事實行

為 

1. 按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。除現

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

序，不得逮捕拘禁。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審問處罰。

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、拘禁、審問、處罰，得拒絕之。」其

所稱「依法定程序」，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，不問

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，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，須以

法律規定，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，並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相

關之條件（司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參照）。 

2. 次按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組織及運

作辦法（下稱審查會辦法）第 21 條規定：「審查會依本條例

第 6 條之 2 第 2 項審議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案件，於事

實難以證明確實存在，而有證據認其可能存在時，應為有利

於權利受損之人之認定。」其立法理由即為威權統治時期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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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案件因年代久遠，相關事證調查不易，

為保障當事人權益，審查會審議該等案件，於事實難以證明

確實存在，而有證據認其可能存在時，應為有利於當事人之

認定。 

3. 依本件申請書及補充說明函所陳，當事人於二二八事件期間

任職於臺東測候所，因阻止升國旗及唱日本歌等事由，於臺

東遭逮捕等情，並提出當事人為臺東測候所技術生之派令為

證。雖本部向有關機關調閱當事人任職於臺東測候所之人事

資料，均查無相關人事檔案資料，亦無該派令之原始紀錄，

惟此僅屬原始檔案未存續之情形，尚不足以否定申請人所提

資料之證明效力，是當事人係臺東測候所職員之事實，應可

堪認。 

且查： 

(1) 按「臺東縣事變經過報告」記載略以：「（甲）臺東縣事變經

過情形提要：……（十）國軍到達後情形：1.懲辦禍首：3

月 13 日本府正式照常辦公，民情稍定乃著手調查此事變禍

首即行分電臺東、新港，同時逮捕測候所長以下全部職員及

廣播臺臺長徐○攀等二名……」、「（乙）臺東縣事變經過情

形紀畧：……3 月 2 日『陰謀份子在夜間祕密開會，主動者

為廣播電臺臺長徐○攀及測候所職員數人」……，3 月 4 日

『12 時起臺東廣播電臺及測候所肆意播送謠言搖動民

心』……。」可知臺東測候所長以下職員，係因遭認定散佈

謠言而遭逮捕。 

(2) 次按「臺南市等十四縣市二二事變逮捕暴亂人犯及已處理情

形名冊」案卷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務處警丙字第 381

號代電檢附「臺東縣二二八事件逮捕暴亂人犯名冊」記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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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姓名：楊○秀，年齡：21，逮捕機關及情形：臺東縣警察

局，3 月 17 日下午 3 時，罪行：宣傳共黨工作，煽動民眾

反抗政府，欺辱國軍，強奪警察無線電臺，盜秘密電碼，意

欲臺灣獨立，阻止日升國旗，唱日本軍歌，處理情形：交憲

兵隊轉送東部（區）綏靖司令部」、「電報本縣二二八事變逮

捕奸暴名冊乙份」案卷附臺東縣政府代電檢附「臺東縣逮捕

奸暴叛亂案犯名冊」記載：「姓名：楊○秀，年令：21，住

址：臺東測候所，案由：暴動主要人物，亂（放）謠言攪亂

民眾及亂貼標語煽動民眾，逮捕機關：臺東區警察所，處辦

情形：交花蓮港憲兵隊辦理」、「為電送二二八事件人犯姓名

冊四份呈祈核備」案卷附憲兵第四團 36 年 6 月 6 日代電檢

附「處理二二八事件逮捕暴徒業已移送總部（按：臺灣省警

備總司令部）人犯姓名冊」記載：「人犯姓名：楊○秀，案

由：暴動，移送日期：4 月 17 日」及「呈報『二二八』事

變參加份子」案卷附「臺灣省『二二八』事變曾經被捕或已

釋放人犯名冊」記載：「姓名：楊○秀，略歷：測候所職員，

犯罪事實：參加事變阻止升國旗及唱日本歌，住址：臺東

縣」。觀諸上開卷內人犯名冊內「楊○秀」之年齡、工作單

位、經（略）歷，核與本件當事人之年齡（其於 16 年生，

於 36 年時，年約 21 歲）、經歷（臺東測候所技術生）相符，

且申請人所述當事人遭受逮捕之時間、受難情形，亦與上開

「臺東縣事變經過報告」所載臺東測候所職員遭逮捕之事實

脈絡相符，經與既有卷證相互勾稽，足認當事人與卷內所載

「楊○秀」為同一人。是本件當事人遭以暴動主要人物，涉

嫌散布謠言，宣傳共黨工作，煽動民眾反抗政府，強奪警察

無線電臺，盜秘密電碼，意欲臺灣獨立，阻止升國旗及唱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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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軍歌等事由，於 36 年 3 月 17 日經臺東縣警察局（臺東區

警察所）逮捕並拘束人身自由，足堪認定。再參酌二二八基

金會提供同為臺東測候所職員之陳○星、葉○椅、張○培申

請案之受難事實陳述書等資料，當事人於 36 年 3 月 17 日經

臺東縣警察局（臺東區警察所）逮捕，嗣送交花蓮港憲兵隊、

臺灣省東部綏靖區司令部、憲兵第四團、臺灣省警備總司令

部等單位拘束人身自由後釋放，亦可認定。 

4. 又本部依所查現有檔案資料，雖未見當事人之確切開釋日

期，惟其於 36 年 3 月 17 日遭逮捕之事實已可認定。另查臺

東氣象站提供之氣象月表原簿，當事人於 35 年 6 月至 36 年 3

月間均有觀測紀錄之記載，惟自 36 年 4 月及 5 月起紀錄中斷，

直到同年 6 月始恢復記載。該紀錄中斷期間與當事人遭逮捕

後至恢復觀測紀錄前之時間相銜接，且依現有檔案資料並未

查見當事人有其他調離職紀錄可資說明其缺席原因，足徵該

段無觀測紀錄期間係因人身自由受拘束所致。再依審查會辦

法第 21 條規定，於事實難以證明確實存在，而有證據認其可

能存在時，應為有利於權利受損之人之認定。爰審認當事人

受拘束人身自由期間係自 36 年 3 月 17 日起至同年 5 月 31 日

止。 

5. 綜上所述，當時政府於二二八事件期間，為鞏固其統治權威，

以軍事鎮壓手段進行大規模逮捕行動，而未依憲法所保障之

法定程序將當事人逮捕並拘束其人身自由，顯係政府機關為

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確立統治權威不容冒犯之地位，

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為侵害人民人身自由之行為，核屬

促轉條例第 6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應予平復之行政不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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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有理由，爰依促轉條例第 6 條之 1 第 1 項

及審查會辦法第 26 條，處分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5 月 2 9 日 

 

部 長  鄭  銘  謙 

 

如不服本件處分，應於接到本處分次日起 30 日內，依訴願法第 58 條

第 1 項規定，繕具訴願書並檢附處分書影本送交本部核轉行政院提起

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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